附件1

吉林省老龄化社会研究机构基本条件

一、高校（科研院所）
（一）申报高校（科研院所）应有与老龄化社会研究领域方向一致的相关学科专业。
（二）申报高校（科研院所）在老龄化社会研究领域已有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成果积累，能适应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申报高校（科研院所）能够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。
二、医疗机构（或医学中心）
（一）医疗机构原则上应为从事3年以上医养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或老年病医院，医学中心原则上应为省级及以上老年医学中心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医养结合、老年医学、老年护理等领域正高级职称，具备教学、科研及管理能力，有省级及以上老年医学、老年健康、医养结合相关课题经历。
（三）机构应配备结构合理、数量充足的医护人员，包括有医疗、护理、康复、照护、管理等专业人员。
（四）机构近3年举办过老年医疗、康复、照护等相关国家级、省级学术会议或国家级、省级继续教育项目。
（五）机构近3年未发生省级及以上行政部门通报的重大医疗责任事故、重大安全事故或欺老虐老事件，相关负面新闻事件。
三、与养老助老相关的企业
（一）企业经营状况良好，重视研发投入，具有提供项目所需配套研发经费投入能力。
（二）须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应按规定在财政部“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”上报备验证，验证后报告每页均印有验证二维码，下同）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（三）须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R&D投入专项审计报告（同上）；或提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中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含税务部门印章页）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；或提交在“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”上填报并验收通过的R&D经费统计相关表格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（四）2024年7月1日及以后成立的企业，须提交连续半年以上的财务审计报告和R&D投入专项审计报告，2024年1月1日以后成立的企业，须提供自企业成立之日起至2025年1月1日的财务审计报告和R&D投入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（五）认定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相关证明，可不出具R&D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（六）按照省财政厅《关于建立健全涉企财政资金分配查重机制的通知》要求，企业须填报相关涉企查重信息。
